附件2

《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认证认可工作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处理情况表

	序

号
	提出

部门
	修改建议或意见
	意见处理情况

	1
	公安部
	1、建议删除“各部门不再从事认证认可的管理工作”一句。
	已采纳



	2
	国防科工委
	无意见
	

	3
	科技部
	2、 建议对认证认可的工作范围予以明确；

3、 从1999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国家部委所属先后有242所和134所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向企业化转制，今年我部又启动了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的改革工作。在这些已经转制和即将转制的院所中，有相当一部分院所承担了国家的认证认可工作，而且有一些院所技术雄厚，是行业规范的制定者。应加强这些院所的认证认可职能；

4、 建议定期对认证认可机构进行评比，评比结果予以公布。
	已采纳。



	4
	国家计委
	5、 原则同意《决定》的内容；

6、 第七部分中增加一条，第二十四条“对认证认可机构及人员等的监督管理不得收费”。
	原则采纳



	5
	国家经贸委
	7、 协调好认监委统一管理与各部门、各行业对认证认可工作进行专业性指导之间的关系，界定认监委与有关部门的职能；

8、  “国家认监委批准认证机构的设立和核准认证咨询机构的设立时，应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9、 建议对认证认可的内涵和范围予以明确界定；

10、 建议在《决定》中对认证认可工作是否收费以及收费标准等问题予以明确；

11、 在第五部分中增加“对经国家认监委批准成立的认证机构，应依法办理法人注册登记手续”。


	已采纳。

	6
	安全部
	12、 支持认监委对认证认可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监督管理；

13、 建议加上“统一国家标准体系建设”方面的内容；

14、 建议改为“对涉及国家安全、人类健康或安全、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产品实施强制性认证”；

15、 第（七）条中“各部门不再直接从事认证工作”的提法不妥，建议删除；

16、 第五部分大标题建议加上“WTO原则等国际通行规则”。


	已采纳



	7
	人事部
	17、 将“认证人员实施资格认可、技术能力评定或注册”修改为“国家建立认证人员职业资格制度，逐步规范认证人员的资格和注册管理工作。”
	现行认证人员注册制度符合建议精神

	8
	建设部
	无意见
	

	9
	广电总局
	18、 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作用；

19、 在编制统一目录问题上，应充分吸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作用；

20、 认证制度透明、公开方面没有详细说明。
	已采纳。

	10
	环保总局
	21、 从事认证活动的机构，其资质审核和监督应由认可机构承担。《决定》中不宜出现对具体认证认可事宜的审批；

22、 应区别强制性认证和自愿性认证的管理；
23、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国家认可制度不应因统一管理而停止运行；

24、 认证工作要体现公正性；

25、 对境外认证机构的要求似符合WTO原则。
	已采纳。

	11
	交通部
	26、 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未在《决定》中体现；

27、 缺少对国家认证认可含义的解释；

28、 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部门，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加入WTO；

29、 认监委的工作应该放在对认证认可的监督检查上，而不应该将认证认可全部工作揽于一身；

30、 建立市场经济和中国加入WTO，以及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等，与认监委统一管理认证认可工作不是一个概念。


	已采纳。

	12
	信息产业部
	31、 议文件名称改为：“国务院关于加强认证认可工作监督管理的决定”；

32、 建议在认证认可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增加：坚持规范认证认可监督管理与促进产业经济、贸易发展相结合；

33、 建议明确：国家认监委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建立有认证领域相关部门代表参加的决策机制；

34、 明确认证机构对其出具的认证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5、 明确在治理整顿认证市场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国家认监委做好相关领域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36、 建议国务院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来进行管理。
	已采纳



	13
	卫生部
	37、 在认监委的统一领导下，国务院各部门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职能，负责相应的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工作。对职责不清或者职能交叉的，由认监委统一协调解决；

38、 尽快建立全国认证认可工作部际联系会议制度，加强配合与协作，避免政出多门，十分重要。有关认证认可工作的政策、措施出台前，应当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充分协商、研究。
	已采纳。

	14
	外经贸部
	39、 改为“不得提供认证与咨询一条龙服务”；

40、 除“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认证业务”不允许外商独资外，其他如无相应的法律规定，建议调整第十四条的提法，使之与国家现行规定相一致；

41、 对违规机构和人员的处理是否有法律上的依据？如有，建议列明。
	已采纳。

	15
	海关总署
	无意见
	

	16
	民航总局
	无意见
	

	17
	工商总局
	42、 “认证机构的设立必须得到国家认监委的批准”之后增加“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内容；

43、 “将认证咨询机构的设立必须取得国家认监委的核准后方可领取营业执照”改为“认证咨询机构的设立必须得到国家认监委的批准，持批准文件道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办理登记注册”。
	已采纳。

	18
	药品监管局
	44、 对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工作，应该按照国务院《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要求考虑。
	已采纳。

	19
	旅游局
	45、 修改为“第二，要尽快完善全国认证认可工作部际联系会议制度，国家认监委统一负责全国的认证认可工作，经国家认监委授权，部门可管理所属行业、专业的认证认可工作。”
	部分采纳

	20
	保密局
	46、 认证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应用概括性的词语表述；

47、 建议对规定的处罚作出区分；

48、 根据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不应提“认可认证的法律体系”。


	已采纳。

	21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49、 支持认监委的工作，希望认证认可工作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

50、 “各部门不再从事认证机构的认可或直接从事认证工作” 不利于发挥部门的作用；

51、 认监委负责“组织实施强制性认证与安全质量许可工作“，自愿性认证由各主管部门负责；

52、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工作由其他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不利于我国加入WTO后安全生产监督与国际惯例接轨。

 
	已采纳。

	22
	农业部
	53、 加上“各部门按国务院三定方案负责组织实施产业产品的认证工作”；

54、 要考虑如何发挥各部门作用的问题；

55、 要采用等同于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56、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一方面要严肃查处标识不符……
	已采纳。









